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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59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8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收购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 

及对应资产方案调整暨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前期基本情况概述 

2021年 5 月 26日，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海天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海天水

务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收购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及对应资产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收购四川新开元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开元”）名下的马边污水厂特许经营权、

五通桥污水厂特许经营权、夹江污水厂特许经营权、金口河污水厂特

许经营权等 4 项特许经营权及其按对应的特许经营权协议约定而享有

的收费权、建筑物/构筑物的使用权/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

无形资产、流动资产等全部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 2021 年 5月 2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海天股份关于收购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及对应资产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2021 年 6 月 3 日，公司与四川新开元、崔俊俐签署了《关于海天

水务集团股份公司现金购买马边彝族自治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特许

经营权、五通桥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产业化特许经营权、夹江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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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产业化特许经营权、金口河区污水处理厂产业化特

许经营权及其对应资产之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购买协议》”），约定

由四川新开元设立 4 家标的公司，并将标的资产装入标的公司，再将 4

家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海天股份。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 年 6

月 8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天股份

关于与四川新开元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资产收购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27）。 

二、收购方案调整暨进展情况 

（一）四川新开元已设立乐山五通桥新开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五通桥新开元”）、乐山马边新开元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马边新开元”）、乐山金口河新开元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金口河新开元”），并将除夹江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

及其全部资产以外的标的资产分别装入上述三家标的公司。 

海天股份已按照《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收购上述三家标的公司，

并已完成上述三家标的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更名后名称分别为乐山五

通桥达海水务有限公司、乐山金口河达海水务有限公司、乐山马边达

海水务有限公司，海天股份分别持有三家标的公司 100%股权。 

（二）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通过各方友好协商，并经夹江县人

民政府批准，一致同意对收购夹江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

及其全部资产的交易方式进行调整，各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调整后

的具体情况如下： 

1.四川新开元与夹江县濯缨水务有限公司（以下是称“濯缨水务”）

及其全资子公司四川振元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振元环

保”）签订相关协议，四川新开元将其拥有的夹江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厂及提标改造项目投入形成的所有资产（扣除濯缨水务对该厂及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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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项目的投入资金，约 4,610 万元）注入振元环保，对振元环保进行

增资。增资完成后，振元环保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其中：濯缨水务

持有振元环保 6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9,750 万元），四川新开元持有

振元环保 3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250 万元），于 3 月 31 日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 

2.上述增资及转让完成后，四川新开元于同日将其持有的振元环保

35%股权转让给公司，股权转让评估价格暂定为 5,250 万元，最终转让

价款根据原《资产购买协议》相关计算原则确定（扣除国有投资金额）。

截至公告日，公司与四川新开元及相关方、振元环保已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及《股权转让之补充协议》，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名称：四川振元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26MA6B9KU969 

成立时间：2020 年 05 月 15日 

公司地址：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黄土镇马冲 7社 

法定代表人：黄莹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投融资、经营与管理；城乡污

水处理建设、投融资、经营与管理；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

经营与管理；水利工程建设、投融资、经营与管理；环保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化工产品、电子产品销

售；授权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20-05-15 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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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夹江县濯缨水务有限公司 9,750 65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5,250 35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关于收购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及对应资产方案调整的

议案》，同意公司收购四川新开元持有的振元环保 35%股权，股权转让

评估价格暂定为 5,250 万元，最终转让价款根据原《资产购买协议》相

关计算原则确定（扣除国有投资金额）。 

四、《四川振元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

让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名称 

甲方：四川新开元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丙方：四川振元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崔俊俐 

（二）协议主要内容 

1. 甲方为四川振元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持有四川振元环

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5%的股权（对应 5250 万元注册资本）。 

2. 股权转让价格暂定为 5250 万元，最终转让价款根据原《资产购

买协议》相关计算原则确定（扣除国有投资金额）。 

3. 各方同意乙方不再按照原《资产购买协议》约定的方式收购夹

江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及其全部资产，交易方式进行变

更，并且乙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4.各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款应当优先用于偿还夹江县城市生活污水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7094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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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厂有关的债务，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在四厂审计完成后根据审计结

果和《资产购买协议》的相关条款结算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5.甲方保证已经取得振元环保股东会决议同意其向乙方转让本合

同约定的股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振元环保的股权拥有完全的处分

权，否则，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由甲方承担。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方案的调整落实意味着公司顺利完成了四座污水处理厂

特许经营权及对应资产的收购，符合公司深耕主营业务的产业布局，

可与公司现有乐山地区水环境治理项目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公

司的市场占比和市场竞争力，逐步实现乐山水环境治理城乡一体化进

程。同时，公司可利用乐山区域已有的运营、管理、技术、人员优势

降低四座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成本，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有利于公

司长远可持续发展。本次收购的完成，标志着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

管理再上新台阶，在主营业务领域的拓展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 月 2 日 


